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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应急通报﹝2022﹞4 号

关于给予勐海双汇页岩机砖厂
行政处罚的通报

勐海双汇页岩机砖厂因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场所设

置安全警示标志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

十五条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九条第

一款第（一）项规定，给予勐海双汇页岩机砖厂责令限期整

改，罚款人民币 2500 元的行政处罚。

勐海县应急管理局

2022 年 6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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